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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迟到 8分钟遭索赔 2400元：追责之余应多些
宽容

　　近日，上海一女子
在网约车平台预订送机
服务，司机因不熟悉路
线迟到 8 分钟，导致该
女子错过登机时间，她
向平台提出全额赔付
2400 元改签费。此事引
发了网友们关于其责任
归属的热议。
　　站在乘客的立场来
看，她按照计划预约了
网约车，希望能够准时
抵达机场，但司机迟到
导致她错过了飞机。这
给她带来了不小的经济
损失和精神压力。因此，
向平台提出全额赔付改

签费的诉求，一定程度
上体现了乘客对自身权
益的维护。
　　然而，并非谁承担
的损失大，谁就可以免
除责任。就此事而言，
乘客在时间安排上实在
过于冒险，仅仅预留了
5 分钟办理登机手续，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
任的行为。即使是乘坐
高铁、飞机等公共交通
工具，也存在因交通拥
堵、雨雪天气等意外情
况导致迟到的风险。又
怎能要求和相信网约车
司机在时间上的精准把

握呢？
　　不可否认，平台和
司机应当承担部分赔
偿，但这份赔偿不该是
无限额的。根据《民法
典》584 条的规定，违
约损失不得超过违约一
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
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
可能造成的损失。且不
论司机在接单时，对时
间紧的情况并不知情。
全额赔付改签费的要求
显然超出了正常情况下
可以预见的后果。
　　假使在平台相关规
范完善之后，“极限赶

飞机”这样的紧急情况
可以被知晓，但是遇到
要求全额赔付个人损失
的乘客，又有哪位司机
敢接单呢？允许自己预
留 5 分钟踩点办理登记
手续，却不能接受司机
因意外延迟 8 分钟，无
疑是做到了“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的反面。借
此事件，网约车平台建
立完善的服务标准和监
管机制是一方面。追责
之余思考是否该多些彼
此宽容与理解是另一方
面。
　　加速社会背景下，

时间紧迫感与任务繁重
感驱使着我们快步向
前，效率与速度成为关
键变量。然而，社会的
良性运行并不仅仅依赖
于刚性的法律条文作为
底线，还需要人与人之
间的宽容与体谅作为粘
合剂。曾几何时，外卖
骑手因越来越快的送餐
节奏被“困在系统里”。
有此前车之鉴，网约车
等新兴行业的规范发
展，应有更多人性的关
怀与力量来平衡工具理
性的痼疾。

■魏子一 

公务车无牌上路，执法岂能违法

　　6 月 3 日，有网友
发帖称，“西安市临潼
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执
法监察大队有多辆燃油
车无牌上路行驶，涉嫌
违法，而且存在安全隐
患”。6 月 4 日，记者
对此事核实采访时，被
自称西安市临潼区秦岭
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
法局局长秘书的男子反
问：“我们这事跟你们
有啥关系？”（6 月 5
日 澎湃新闻）
　　车辆无牌上路行
驶，显然属于交通违法
行为，公务车也不例外。
然而，西安市临潼区秦
岭生态环境保护执法监
察大队作为执法部门，
却有多辆执法车无牌上
路行驶，并长期违法行

驶。面对质疑，相关工
作人员竟然反问“这事
跟你们有啥关系”？简
直令人匪夷所思。笔者
认为，公务车无牌上路，
缘于权力“任性”，也
是官僚主义作风使然，
执法岂能违法，这种权
力“任性”必须收敛，
并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杜绝类似违法行为。
　　我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明确规定，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
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或
者故意遮挡、污损、不
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
的，一次性记 12 分，
罚款 200 元。《陕西省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
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
款则明文规定：“日常

使用公务用车应当严格
遵守机动车管理法规，
严禁发生挪用车牌、套
牌、违反规定使用军警
车号牌和私自安装车载
警灯、警报器等行为。”
可见，相关法律法规中，
都没有赋予公务车无牌
上路的特权。
　　然而，多辆贴有
“秦岭保护啄木鸟流动
检查站”字样的燃油巡
查车辆在路面上行驶，
均未按照规定悬挂正式
号牌。网友称，当地盘
山路上经常车水马龙，
巡查车在这种路况上无
牌行驶，万一发生意外
怎么办？没有车牌的车
辆能否正常购买保险？
这种疑似特权行为会不
会给公众造成误解？网

友上述的担心和质疑，
不无道理。公务车无牌
上路行驶，不仅涉嫌交
通违法行为，还存在不
少安全隐患。秦岭生态
环境保护执法监察大队
无视法律法规，可谓知
法犯法，无疑是一种权
利的“任性”，有种“我
的地盘我做主”的特权
思想，本质上是官僚主
义作风。
　　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公务机关也没有任
何特权，作为执法部门，
更应该知法守法，不能
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方
面，当地交警等相关部
门对公务车的交通违法
行为，不能“官官相护”
予以袒护，应当一视同
仁依法查处，并敦促涉

事公务车辆办理上牌手
续，杜绝无牌公务车上
路行驶；另一方面，公
务及执法人员必须转变
工作作风，摒弃一些官
僚主义做法，收敛权力
的“任性”，在法律法
规允许的范围内依法行
政。
　　当地公务及执法部
门还应当举一反三，清
查类似知法犯法和官僚
主义的做法，及时采取
措施进行纠偏和整改，
并主动接受社会的监
督。这样，将权力关进
法律的“笼子”，类似
权力“任性”的违法行
为才能消停。

■丁家发

演出服表演结束后退单？消费者行使权利时须有“边
界意识”
　　幼儿园老师网购
六一儿童节演出服，演
出结束后多位老师发起
了退货申请。6 月 3 日，
浙江湖州一网店老板徐
女士告诉媒体记者，近
日发生在其店铺这起事
件让她十分气愤，涉事
陕西汉中勉县天之骄幼
儿园的老师共下单 8 笔
订单、9 套衣服，截至
目前，发起或曾经发起
退货的订单共 5 笔。（6
月 4 日《潇湘晨报》）
　　近年来，有关学生
或老师用完演出服集体
退货的事件，呈多发态
势。纵观这些案例，有
一个共性，主要是利用
“7 天无理由退货”制
度规定，通过隐瞒已经

使用的事实要求商家退
货，来“薅”商家的“羊
毛”。
　　事实上，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固然赋予了消
费者“后悔权”，即消
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
需说明理由，但同时《网
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
退货暂行办法》第 8 条
规定，消费者退回的
商品应当完好。而“完
好”的标准，一般而言，
就是要商品能够保持原
有品质、功能，商品的
标识要齐全。而幼儿园
学生用完后集体退货的
演出服，充满汗臭味，
已经明显影响到产品品
质，显然不符合 7 天无

理由退货的要求，店主
可以拒绝退货、退款。
　　民法典第 7 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132 条更是明确规定，
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
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
法权益。具体到此起事
件，幼儿园的老师本来
就没有购买的意愿，而
网购商品，后在使用后，
又利用网购七天无理由
退换货的规则进行退
货，这种行为其实就是
滥用自身权利，进行欺
诈性购买的行为，不仅
有违诚信，也损害了商
家的利益。

　　消费者受利益驱
使，恣意践踏权利合理
边界，将无理由退货这
一倾斜性保护政策，异
化为免费试用、恶意退
货，不仅违反了既有法
律法规，破坏了契约精
神，也伤害了社会风气
和诚信根基，扰乱了市
场公平交易秩序。
　　有效避免类似事件
的发生，国家立法部门
应做好顶层制度设计，
对恶意退货条款进行细
化，形成可具操作性的
实施细则；平台在保护
消费者权利的同时，更
要守护商家的合法权
益，通过畅通商家申诉
维权渠道、支持商家合
理诉求、设置恶意退货

黑名单等方式，打造诚
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网
络交易环境；对消费者
而言，要强化普法教育
和契约精神，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念，做一个负
责任、讲诚信的消费者。
　　这件事也警示人
们：消费者行使个人权
利要有清晰的“边界意
识”，必须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行使，并且不
能将个人权利凌驾于他
人权利之上，牺牲他人
的经济利益。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推动“七日无
理由退货”等良性法律
制度安排，更好服务于
优质消费环境建设和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

■吴睿鸫


